附件2：

2005年泉州市“爱我中华”校园歌手独唱比赛报名表

填报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单 位（学校）
	姓 名
	组别
	电话
	参  赛  曲  目
	指导教师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县（市、区）或市直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     日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1、此表由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市直学校）统一填报、盖章，并附上参赛者学籍复印件（大、中专学生应附上录取审批表复印件）于11月30日前送至泉州市教育局体卫艺科。

2、“指导教师”只能填报一人。
